
中國大陸人民來臺從事文教交流性別統計  

中華民國 114年 7 月至 9月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人次 
  

項       目 申請數 核准數 入境數 

性別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

宗教教義研修 46 57 103 36 57 93 29 46 75 

教育講學 2 3 5 0 0 0 0 0 0 

學術科技研究 3 6 9 1 2 3 1 2 3 

藝文傳習 4 3 7 0 0 0 0 0 0 

協助體育國家代表隊培訓 0 0 0 1 1 2 2 1 3 

駐點採訪 3 6 9 2 6 8 2 6 8 

研修生 187 387 574 327 660 987 605 1,197 1,802 

總計 245 462 707 367 726 1,093 639 1,252 1,89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移民署。 
填表說明：本表編製 1 式 1份自存，並公布於本會網站。 
備註：內政部移民署於 103 年 1月 1 日施行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」，自此，移民署提供

之統計資料已取消原本以 25 項專業交流項目進行分類統計，而改以「申請事由」區分。爰此，本
統計表配合調整為 7個統計項目。 

 


